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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

—申請專利、商標注意事項 

本局致力於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增進與有關政策的發展同

時，亦持續關注原住民族權益保障之法制規範進展，避免智慧財產權

制度遭到濫用，抑或保護範圍、標準過於寬泛，進而可能對原住民族

之權益造成損害，使其難以繼續運用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與民俗創作

或無法從中獲益。 

具體地來說，為在智慧財產權制度的發展與原住民族權益保護間

找到平衡，本局持續關注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」及其有

關子法的發展與具體運作方式，積極了解條例所創設之「原住民族傳

統智慧創作專用權」與專利權、商標權、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間的

異同與關聯性，肯認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係

雙重保護，並非相互競合。 

本局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保護原住民族智慧創作，除與原

住民族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原民會）建置單一窗口聯繫機制，採行具

體措施如下： 

一、專利審查方面： 

本局已於106年6月26日訂定「涉及

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專利申

請案處理原則」，審查人員於審查

過程中除進行相關先前技術（藝）

資料之檢索外，會另函原民會協助提供相關資料作為審查人員

審查參考，俾利共同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。若專利申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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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係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進行改良創作，倘該案符合專利要件

（新型為形式審查要件）時，本局仍須依法授予專利。惟涉及原住民

族傳統智慧創作者，於實施專利時，應遵循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是此

種案件核准審定或處分時，本局會於審定或處分書增列教示文字提醒

申請人。 

(一) 「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」教示文字共有2項： 

第1項為「鑒於專利權雖是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專

利之權，惟若專利之實施尚有依其他法令規定須配合者（例如

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），亦應遵循其規定辦理之。」 

第2項為「如台端/貴公司（校）欲進一步了解本案發明（新型、

設計）專利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相關事項，可至原

住 民 族 傳 統 智 慧 創 作 保 護 資 訊 網

（ https://www.titic.apc.gov.tw/ ） 或 原 民 會

（https://www.apc.gov.tw/portal/index.html）洽詢相關事

宜。」 

(二) 另，專利係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進行改良者，實施專利權

時，鑒於使用已經取得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標的，

只要是非屬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6條規定範圍，

不論是否具營利行為，皆要取得專用權人的授權，經該族或部

落同意授權後，雙方簽訂授權契約，使用人才可在被授權的範

圍（如地域、時間、使用方式等）使用該項專用權標的。 

二、商標審查方面： 

(一) 本局陸續蒐集涉及原住民族文化表達商標案例，於103年與原民

會召開協商會議，訂定「涉及原住民文化表達之商標審查原

https://www.titic.apc.gov.tw/
https://www.apc.gov.tw/portal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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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」。該審查原則因應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相關子

法的發布施行，於106年2月15日日正式對外公告，俾利各界具

體了解本局的審查標準，以及現行商標法制下對原住民族智慧

創作權益之保障。 

(二) 為避免原住民族之相關文化元素被不當註冊為商標，本局於99

至103年間即陸續建置原住民族、部落名稱及相關圖騰等專屬資

料庫；106年起並針對原民會目前公告46項(106年10月25日至

108年4月30日)之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陸續完成分析資料及資

料庫建檔，以利後續商標審查檢索資料之參考。 

(三) 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未依法完整登記前，對於商標案件之

審查，將持續透過聯繫窗口向原民會諮詢意見之機制，使原住

民族相關文化表達元素保護之衝突降到最低。 

三、充分利用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」資料庫 

原民會於今(108)年3月底重新建置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

資訊網」，優化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檢索查詢功能，新增原住民族傳

統智慧創作核准註冊案及申請案件檢索功能，已加強「原住民族傳統

智慧創作」資料庫的完整性，鼓勵民眾宜利用該資料庫，作為避免影

響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重要參考。 

 

【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  

https://www.titic.apc.gov.tw/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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